附件9

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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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要求：①表中需填写干部本人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配偶父母、子女配偶及其父母、兄弟姊妹及其配偶的有关情况。②各项信息务必要填写准确。称谓的写法要规范：配偶为妻子、丈夫，子女为儿子、女儿，多子女为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长女、次女、三女等，父母为父亲、母亲，配偶父母为公公、婆婆、岳父、岳母，子女配偶为女婿、儿媳，子女配偶父母为亲家公、亲家母。出生年月需精确到月。工作单位（含企业、个体）及职务要写实，要写具体，各种机构要用规范名称，“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”不能省略。无工作单位的，在农村的表述为“农民”，在城市的表述为“居民”。③子女为在校学生的应注明校名，大学生、研究生还应注明院系专业。④亲属中现任或曾担任过副县处级（军队正团级）以上职务的人员，以及重要海外关系也要如实填写。⑤已去世、已退（离）休的，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。⑥配偶及子女有在国（境）外学习、工作、定居和在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工作的，其所在院校、定居地点、工作单位及职务，应如实填写，凡加入外国国籍或持有外国永久居留证的须注明。表格不够可加行填写。
